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莱州市第一中学 2021-2022 学年
国家助学金确认办法

为落实烟台市财政局、烟台市教育局关于《转发<关于修订

山东省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>的通知》（烟财教

﹝ 2015﹞ 24 号）的要求，做好我校助学金管理工作， 现根据

学校的实际，经行政会研究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我校国家

助学金确认办法。

注:今年助学金提高为每人每学年 2000 元，具体分为 1500、

2000、2500 元。

一、 组织机构

（一）学生资助领导小组

组 长：战农刚

副组长：闫 磊 程锡谟 邓 河 邱英超 王世琴 卢金

聚

成 员：贾日国 程绍璋 王朝晖 邵希岐 张军政

职责：

1.在上级资助管理中心领导下，全面落实关于资助贫困学生

家庭的方针、政策。

2.根据学校实际制订各项学生资助政策，包括目标任务、指

标分配、救助标准、工作程序、申请办法、工作责任等。

3.审核确认由学生资助工作小组提交的拟受助、奖名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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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学校成立学生资助工作小组，具体负责学生资助的政策宣

传咨询、信息采集审核、拟受助人员公示确认、款项发放确认等

工作。

5.学生资助领导小组在校政教处设立学生资助工作办公室，

在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开展工作。主任由政教处主任兼任。

（二）学生资助工作小组

组 长： 王世琴

副组长： 程绍璋

成 员： 贾日国 王朝晖 邵希岐 张军政 崔广俊 戚建波

徐卫良 邓升杰 宋秀隽 李明杰 戴维嘉 战松玲 朱继刚

于 晓 曲伟东 张晓梅 李云玲 李 峰 杜润涛

各班班主任

职责：

1.搞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宣传和咨询等工作。 落

实学校制订的年度助学金发放办法。

2.依据上级和学校制订的受助学生条件及学生资助工作实

施方案，摸底排查受助学生家庭情况和思想道德表现情况，审查

确定受助学生名单和金额，组织受助学生填写相关表格材料，组

建受助学生档案信息并按要求报送材料。

3.根据学校规定的受助学生条件确定受助人员名单。

4.在规定范围内公示受助学生信息，收取公示意见。

5.组织受助款项发放，组织受助学生签字确认所领款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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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学生资助工作办公室

主 任：程绍璋

成 员：于晓 曲伟东 张晓梅 李云玲 李峰 杜润涛

具体职责如下：

1. 收集和掌握学校贫困生有关信息，建立好文件、贫困生

和受助学生的各类档案。

2. 对资助项目和受助学生情况登记汇总，并建立相关原始

档案和电子档案。

3. 建立永久性的救助台账，做到收入和支出分明。

4. 负责学校资助对象资助管理的各类报表，按时向上级报

告各类资助工作开展情况，定期向学校领导汇报资助情况。

5. 按要求公示资助信息，接受社会和舆论的监督，协调有

关科室，及时将资金发放给受助对象。

6. 负责做好资助经费的安全管理，防止资金使用中的风险

发生。

二、享受国家助学金的条件

1.烈士子女、孤儿、贫困残疾人子女或父母一方亡故且无经

济来源的学生，持有《山东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》和《烟

台市农村居民社会保障金领取证》的学生。

2.家庭主要成员长期患病、丧失劳动能力、且医疗费用支出

巨大，造成家庭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学生。

3.因其他灾害造成家庭生活水平明显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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障线的学生。

4.家庭居住地自然条件极其恶劣，年平均收入低于城乡低保

标准。

5.依据上级指示精神或相关文件，应获得资助的学生。

6.其他特殊情况的学生。

三、确认享受国家助学金工作程序

1.政教处组织召开年级各主任会，布置国家助学金申请确认

工作；各年级分别召开班主任会布置工作。要求班主任在班内进

行宣传动员。

2.欲申请国家助学金者，必须本人写出书面申请，说明家庭

情况、申请理由，提供相关贫困证明，包括低保证——城镇户口

需提供《山东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》，农村户口需提供《烟

台市农村居民社会保障金领取证》、中国残疾人联合会颁发的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、烈士证或其它证件。下岗证不属于贫

困证明。符合资助条件的家庭，在 9 月 20 号前，学生提交《莱

州市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调查及资助认定表》及相关材料申报登

记，包括：低保证、烈士证、残疾人证等证件 2 份复印件，保留

两份复印件存档；同时收取学生的身份证复印件 1 份，交莱州市

农商银行，为提前办理学生资助卡做准备（学生申请表中的贫困

原因要详尽填写）。

3.按民主评议程序，以班级为单位班主任牵头组织班干部民

主评议、排序（一定要有现场照片），并填写好班级民主评议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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录表（附件 6），然后各教学部审查确认，再由年级主任进行复

查审核，之后各教学部要汇总到《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

汇总表》，汇总表电子稿报政教处杜润涛老师（杜润涛邮箱：

drt163@126.com）,汇总格式由政教处统一制定。被确认者填写《莱州

市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调查及资助认定表》，由政教处上报教体局

资助中心。

4.享受国家助学金学生名单确认后，将在全校公示 5 天，接

受学生、家长、社会的监督。若因弄虚作假，一经核实，取消享

受资格；若因违犯校规校纪，受到学校处分的，取消享受资格。

（每个教学部提供两张公示照片，发给政教处杜润涛老师）

四、名额分配

根据上级要求，享受国家助学金人数约占在籍学生总数的

10℅，名额分配如下：

年级 学生总数 分配人数

高一级部 2200 220

高二级部 2287 229

高三级部 2083 209

艺术部 192 20

合计 6762 678

五、注意事项

1.《莱州市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调查及资助认定表》由政教处

下发到各年级。该工作结束后，《莱州市学生家庭经济情况调查

mailto:汇总表电子稿报政教处
mailto:drt163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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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资助认定表》、证明材料、身份证复印件各一式两份（分开装

定）以教学部为单位，按班级序号排序，连同学生本人的书面申

请、证件复印件一并交政教处。

2.以教学部为单位填写《普通高中国家助学金受助学生汇总

表》，表样由政教处统一提供，各教学部需按要求认真填写，准

确无误，以便上报。

3.国家助学金发放是市委、市政府关注民生的重点工作内

容，是一项涉及面广，政策性强，关系到学生切身利益的重要工

作，各年级、教学部要高度重视，严格执行上级有关的政策规定，

始终坚持公开、公正、公平的原则，享受国家助学金学生名单确

认后,各教学部全校公示，公示表格附件 3。

4．各班级要要抓住学生资助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，对学生

开展有针对性的感恩与诚信教育，通过多种方式把学生资助工作

与增强诚信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有机结合起来，并将相关活动资

料留底保存。

5．各班级在民主评议的过程中一定要进行贫困家庭的走访

工作确保贫困学生的真实情况，走访工作结束后上交走访记录表

附带照片（附件 5）。

六、助学金花名册填写注意事项

1.受助学生汇总表中身份证一栏不能为空,必须做到真实无

误,不能缺失.

2.受助学生汇总表中家长联系电话一栏不能为空, 最好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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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写 常 用 手 机 号 , 若 是 座 机 号 , 格 式 必 须 如 下 填

写:0535-2283713.

3.受助学生汇总表中家庭年收入一栏,必须真实无误.

4.受助学生汇总表中学籍号一栏不能为空, 格式必须如下

(填写学生本人学籍号): 2014370683000132571,必须与学籍管

理部门数据一致.

5.以上信息(在受助学生汇总表中体现)必须做到不能为空,

真实无误,若是有错误的地方遣返纠错补充.

6.同时将附件 1、附件 2、以电子表格形式发送政教处

7.附件 1中国家学籍号的填写要求:身份证号码+大写字母G

8.特别强调：

（1）建档立卡三类学生（建档立卡学生、低保学生、残疾

学生）按照上级要求此三类学生的国家助学金必须享受最高档

2500 元（三档），但是，有多少个三档就得相对应地有多少个

一档（1500 元），一档学生根据家庭经济收入高低定。具体学

生名单见表：2021-2022 学年度秋季建档立卡学生名单。

（2）建档立卡三类学生（建档立卡学生、低保学生、残疾

学生）按照上级要求其中有学生不接受资助的必须填写：不接收

资助情况说明表.(此表发各位领导邮箱)


